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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刑事和解的平等性问题

厦门大学法学院   徐 丽

摘 要：刑事和解，在现有法律中未有明确规定其概念及适用范围，而实践中颇
有争议，故本文在理清概念基础上阐述对其平等性的浅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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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众说纷纭，鲜有定论——也说

刑事和解的概念

对于刑事和解的概念，难有定论，

而笔者同意 ，“刑事和解，一般认为

是指刑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、

达成协议，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。按

照和解发生的阶段的不同，和解可以分

为诉讼中和解和诉讼外和解”。[1] 在

实践中主要有三类：

第一类，是《刑事诉讼法》第

一百七十二条明确规定的情况。其范围

仅指自诉案件。由该法第一百七十条，

可以看出，自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实际上

有三种模式：一、案件发生后，被害方

与加害方自行和解，解决纠纷，案件不

进入司法程序。二、被害人提起自诉，

在判决宣告前的任何阶段，由司法机关

发挥职权促使双方和解。三、案件进入

司法程序，由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

促使双方和解。

不得不承认，将“刑事和解”与检

察院的酌定起诉、与法院的量刑裁量权

结合起来，能够将“刑事和解”在现有

法律框架内延伸至公诉案件领域，发挥

着积极作用。然而，也要看到其可能存

在的问题——适用泛化、地方化等。此

处不作进一步讨论。

二、管中窥豹——粗探刑事和解平

等性

刑事和解过程中，加害人表达和

解诚意，抚慰被害方的重要方法之一，

是经济赔偿，很多学者及社会人士担心

这会成为有钱人的特权，认为是不平等

的。而笔者对此并不认同。“平等的要

求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，并成为社会

进步的重要理念之一，但是平等是一个

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概念。它的范围涉

及法律待遇的平等、机会的平等和人类

基本需要的平等。”[2] 如同自由是相

对的，没有绝对的自由，平等也无绝对

的平等。假如一定要拿“绝对”的标尺

去衡量的话，那恐怕会得出一个另人伤

心的结论——没有平等。正如刘东根教

授所言“法律平等原则不应以结果平等

为己任，而应是机会平等、形式平等和

相对平等。刑事损害赔偿因犯罪人的经

济状况不同，对犯罪人产生的影响也大

不相同，这确实存在不平等之处，但这

种不平等并不只是刑事损害赔偿所独

有。”[3]

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，存在的只是

相对的平等，并且“文明每前进一步，

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”。[4] 刑事赔

偿如此，刑罚亦如此，都抛不开“相对

平等”。加罗法洛在《犯罪学》一书中

指出 :“应该看到，不可能建立一种绝

对公平的遏制制度。尽管监狱本身外在

的表现形式是统一的，但对不同阶层的

人来说，其效果归根结底是全然不同

的。譬如，对习惯于较高生活水准的人

来说，监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折磨 ; 而

对另外一些人，监狱则提供了比其家庭

更为舒适的生活，提供了一种比他们在

自由时更有保障且不那么令人劳累的生

活。”[5] 无论如何完美的制度，当其

作用于千差万别的个体时，就不得不承

认其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。边沁大师

为我们展现了“同刑不同人”的不平等。

“相同的名义之刑不是相同的实在之刑。

如果罪行是人身伤害，同样的财产刑对

富人将无足轻重，面对穷人则沉重不堪 

…… ”[6] 当然，这种不平等是用绝

对主义的眼光衡量而得出的结论，但相

对的平等却是必须的。针对刑事赔偿而

言，“刑事损害赔偿可以影响刑事责任

存在着相对的平等，因为它给每个犯罪

人提供了相同的免刑机会，至于他们是

否都能利用这个机会则不是刑法所能解

决的问题。并且，现代刑法在促进这个

机会能实质地被平等利用方面并不是毫

无作为，而是积极创造条件来尽可能地

实现实质平等……”[3] 的关键在于刑

事和解制度“是否为程序的参与者提供

了无歧视的准入机会即机会平等。”

刑事和解，不仅仅为有钱人敞开大

门，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被害方与加害

方均有权利去选择是否进入这一程序。

而且，金钱并不是万能的，要取得被害

方的谅解并非只有经济赔偿这一途径，

当然，不同案件类型中，经济赔偿所处

的位置也不同。例如，轻伤害、一些财

产受损的案件中，经济赔偿所起的作用

可能会很大。但在侮辱案、诽谤案等案

件中，恐怕加害方的真诚悔过，以真情

会更容易打动被害方，很多情况下，被

害方也可能是为讨个说法。但不论从哪

个角度说，这些都不足以撼动刑事和解

的平等性，所以，刑事和解的“平等性”

并不是个问题，刑事和解，依然平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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